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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与往年相比，2007年、2008年司考试卷四有一个重要的变化，就是将该卷由案例（实例）题改称
为分析、论述、简答题。
　　首先是简答题的出现，让考生耳目一新，同时又有些束手无策，简答题有些类似于研究生入学考
试的试题，要求考生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。
从目前的两年命题来看，基本上都是在考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关问题。
应当说这种命题形式与论述题相似，但比论述题简单。
因此如果我们把握了论述题的解题方法，这对于简答题自然不在话下。
由此也表明论述题的分量也越来越重。
考虑到这个趋势，本书在此次修订中适当增加了论述题的分量。
　　再看分析题，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，每一道题不仅是在考一个部门法的内容，往往是将不同的
部门法糅合在一起考查。
如2007年的民法、商法的两道案例分析题，即将民法通则、担保法、合同法、公司法、金融法等部门
法的内容融为一体，2008年的民事诉讼法案例题在考查民事诉讼法的同时，还考查了劳动争议调解仲
裁法、法官职业道德相关内容，综合性很强。
考查知识点的方式，从以前的直线形方式，逐渐转换成树冠形，要求考生能够在法律关系体系的海洋
中从容自如，方能闲庭胜步。
　　考题的综合性越来越强，理论水平越来越高，需要写的字也越来越多，难度自然是越来越大。
于是乎，有人做不完题，心慌气滞血压升；有人找不到头绪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；有人紧缩眉头找思路
，抬头却见时间已不多；有人一不小心进陷阱，回头整改卷面搞成大花脸⋯⋯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让卷
四成了翻越司法考试这座大山最后一道也是最难的一道坎。

Page 2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国家司法考试高分突破系列>>

内容概要

　　98道精选主观题紧扣当前命题规律，“答案”契合问题考点，作答精准简练；“解题思路”指引
出题角度，提供答题技巧；“法理详解”透析理论基础，梳理法理关系。
《国家司法考试卷四主观题98例》反复强调的作答经验与方法，都是在平时事必躬亲、勤于练笔实践
中培养出来的！

Page 3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国家司法考试高分突破系列>>

书籍目录

第一部分1．定罪2．犯罪构成、自首与立功3．枪支弹药犯罪、刑法上的错误、共同犯罪4．共同犯罪5
．强迫交易罪、抢劫罪、盗窃罪、自首、立功、数罪并罚、逮捕、撤诉、申诉6．一罪与数罪、数罪
并罚7．共同犯罪犯罪中止罪数抢劫罪8．故意杀人罪、过失致人死亡罪、非法出借枪支罪9．转化的抢
劫罪、共同犯罪、量刑10．拐卖妇女犯罪11．缓刑制度、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12．金融犯罪、牵连犯
、法条竞合13．正当防卫过失致人死亡过失致人重伤想象竞合犯意外事件14．共犯贪污罪私分国有资
产罪行贿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15．卖淫嫖娼犯罪16．贪污罪、盗窃罪第二部分1．改变罪名上诉权主
体全面审查原则死刑复核程序2．初查重新起诉撤回上诉再审3．辩护4．辩护人的范围、权利，律师在
侦查阶段的有限介入、指定辩护、辩护权5．回避、上诉不加刑、上诉6．公开审理、强制措施、附带
民事诉讼7．刑事审判程序8．自诉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9．讯问、对不起诉的救
济10．逮捕的执行回避的决定程序回避的效力11．混合辨认规则证据收集辩护人的委托追加起诉公诉
词证据的认定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12．附带民事诉讼二审附带民事诉讼立案调解反诉增加诉讼请求第
三部分1．债权与保证、担保物权2．共有、抵押与合伙3．代理、合同效力、定金罚则4．物权之不动
产抵押权制度5．物权之动产质押制度6．拾得遗失物、善意取得、营业质权、夫妻共同债务7．物权之
共有制度与无权处分合同8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、违约责任9．合同订立、成立、撤销权10．合同订立
、先履行抗辩权、违约责任11．合同成立、不安抗辩权、违约责任12．合同效力、违约责任、定金与
违约金13．合同相对性、风险负担及违约责任14．违约责任、履行辅助人15．合同解除、合同诉讼管
辖、违约责任16．人身损害责任、抵押权、保证责任、合同的解除、违约责任-17．物权之留置权与仓
储合同18．行纪合同、买卖合同、第三人代为履行19．定金担保、风险负担、第三人选择权20．买卖
合同、合同履行与违约责任21．表见代理、不安抗辩权、留置权22．选择之债、免责事由、合同违约
责任第四部分1．有限公司会议制度、对外担保与司法解散2．公司设立与股东关系3．有限责任公司的
出资和登记程序4．公司成立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协议、董事会职权5．股权、公司治理、董事责
任6．出资、股东权利第五部分1．管辖权异议、一事不再理、执行2．延期审理、二审的处理、著作权
的限制3．代位权诉讼4．举证责任分配、先予执行、再审等5．审判程序、诉讼当事人6．诉前财产保
全7．管辖、离婚案件的审理程序、自认、抗诉、律师职业道德8．证明责任、二审裁判9．当事人、反
诉10．执行和解11．仲裁范围、法院管辖、证明力、调解协议的效力12．仲裁与诉讼的关系13．仲裁
协议、风险负担14．仲裁裁决的申请、执行与撤销第六部分1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2．行政赔偿义务
机关、行政复议当事人3．刑事赔偿义务机关及程序4．刑事赔偿范围、管辖、刑事赔偿义务机关5．行
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一审裁判二审审理方式6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、当事人资格7．行
政诉讼受案范围、行政附带民事诉讼、执行8．行政诉讼管辖治安管理处罚期限规定的合法性审查9．
行政诉讼当事人、管辖与裁判依据10．行政诉讼当事人11．海关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12．
涉外行政诉讼第七部分论述题1：论述题2：论述题3：论述题4：论述题5：第八部分一、民事诉讼文书
二、刑事诉讼文书三、行政诉讼文书

Page 4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国家司法考试高分突破系列>>

章节摘录

　　（3）《行政复议法》第39条规定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，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
。
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，应当列入本机关的行政经费，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。
　　（4）周军所受的损害，应以区工商局与市工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。
上一问题中已明确，杨林所实施的罚款行为，属于区工商局的行为，因此本案中区工商局的具体行政
行为与市工商局的复议行为都是错误的，而且复议机关的决定又加重了对周军的损害。
《国家赔偿法》第8条规定：经复议机关复议的，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，但
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，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。
因此，对罚款所造成的损害，区工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，对吊销营业执照所造成的损害，市工商局为
赔偿义务机关。
　　（5）区人民法院适用调解对此案加以解决是正确的，但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内容有错误。
根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67条的规定，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。
所谓适用调解，就是以调解为审理方式和结案方式。
因此，区人民法院适用调解是正确的。
但在调解内容上违反了法律的规定，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。
《国家赔偿法》第28条对侵犯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赔偿数额作了明确规定：对处以罚款的，应返还罚款
数额；对吊销营业执照的，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。
根据这一规定，协议的前两项内容是正确的，第3项内容是错误的，对周军因停业所减少的收入不应
予以赔偿。
　　（6）对杨林与刘俊的违法行为，应当由区工商局与市工商局分别进行追偿。
《国家赔偿法》第14条规定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，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
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。
杨林与刘俊属于故意违法，对周军所造成的损害负有责任，应由各自的机关对其进行追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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